证  明

池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（XXX人武部）：

现就我部符合《池州市军人子女入学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》明确的特定地区和岗位人员工作年限说明如下：

1. 张XX，XX部职别，军人证号XXXX，其曾在XXX地区（或部队）连续工作3年以上，该地区（或部队）属于                。（从下面的1至5选择）

2. 王XX，XX部职别，军人证号XXXX，其在XXX地区（或部队）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3年以上，该地区（或部队）属于                。（从下面的1至5选择）

3. 李XX，XX部职别，军人证号XXXX，有子女后曾在XXX地区（或部队）累计工作5年以上，该地区（或部队）属于               。（从下面的1至5选择）
4. 赵XX，XX部职别，军人证号XXXX，系因公致残XX级军人。
特此证明。

备注：1.国家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；2.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以上岛屿部队；3.飞行、潜艇、航天、涉核等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；4.作战部队；5.国家确定的一类、二类艰苦边远地区以及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。

XX政治工作部门

XX年XX月XX日

